
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《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

作为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

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

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） 

 

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 

周 林：____________ 

 

 

吴 静：____________ 

 

 

陈 敏：____________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
